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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25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内蒙古包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基地项目（二期） 

 投资金额：固定资产投资金额约 15.35 亿元人民币 

 风险提示：市场风险、建设周期延期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满足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杉杉股份”）负极材

料业务发展需要，缓解负极生产线各道工序产能不足的现状，公司董事会同意控

股子公司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在内蒙古包头投资建设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基地项目（二期），固定资产

投资金额约 15.35 亿元人民币，打造一体化生产基地，以降低成本，提升产品品

质，增强产业竞争优势。 

2021 年 4 月 2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包

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基地项目（二期）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耿海龙；住

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装备制造产业园区新规划区装备大道 46 号；主营

业务为新能源汽车、储能、消费电子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碳素材料的研

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生产、加工及销售等。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间接持有其 80.02%股份（按认缴注册资本计算），剩余部分为团队间

接持有，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2020 年底，总资产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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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净资产 4.60 亿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53 亿元，净利润 0.25 亿

元。 

内蒙古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刘军强；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楼 312；主营业务为锂离子

电池材料、锂电池负极材料、电子产品、碳素制品、石墨制品及其新材料的研究

开发、制造、销售及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

司持有其 100%股权。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2020 年底，总资产 7.27 亿元，

净资产 2.04 亿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6 亿元，净利润 0.22 亿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内蒙古包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基地项目（二期）。 

2、建设地点：内蒙古包头市青山装备园区、九原工业园区。 

3、建设内容及规模：包括厂房土建、主体设备、公共设施、生产辅助设施

等。规划产能为负极材料成品产能 6 万吨，配套石墨化产能 5.2 万吨。 

4、投资金额及来源：固定资产投资金额约 15.35 亿元人民币，来源于其注

册资本、自筹资金。 

5、项目建设期：计划 2021 年 4 月开工，预计建设期 15 个月。 

 四、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符合新能源产业形势发展需要。根据高工锂电预测，受益于全球新能

源汽车已进入政策扶持与产品力驱动共振的新周期，动力电池需求加速，预计

2021 年全球车用动力电池需求量将达到 214-245GWH，同比增长 39%-59%，2025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对应的动力电池需求约 619-776GWH。 

本项目符合市场增长需求和公司业务规划。根据“鑫椤资讯”全球负极产量

预测，未来五年，每年将有 15%至 20%的递增；公司竞争对手亦处于全面扩产状

态。公司与主要战略客户的合作正持续深化，急需扩产以满足大客户需求订单的

增长。 

本项目工艺路线、主设备与一期项目基本相同，工艺技术已在一期项目得到

充分验证，具备技术可行性。 

本项目具备经济可行性。经测算，本项目内部收益率（税后）约 34.9%。 

综上，我们认为本项目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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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是基于锂电新能源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以及公司负极材料业务拓展的

需要，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负极材料产能缺口，缓解产能瓶颈。 䏈缓解产能瓶颈。


